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柳營簡易庭民事判決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柳營簡易庭民事判決

114年度營簡字第522號

原      告  簡文章  

訴訟代理人  林奕翔律師

被      告  黃昆源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黃智偉  

0000000000000000

            黃添鴻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拆屋還地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29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將坐落臺南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

所示編號A部分、面積22.11平方公尺之平房拆除，並將上開

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

二、被告應將坐落臺南市○○區○○○段0000○0000地號土地上

如附圖所示編號B部分、面積2.55平方公尺之平房及如附圖

所標示之實體紅線所示之圍牆拆除，並將上開所占用之土地

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42,970元

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被告黃添鴻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

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

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坐落臺南市○○區○○○段0000○0000○0000地

號土地（下分稱1459地號土地、1498地號土地、1499地號土

地，合稱系爭3筆土地）為原告與其他共有人所共有，原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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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應有部分分別為2分之1、6分之1、18分之1。與系爭3筆土

地相鄰之同段1458地號土地上為被告所共有，上開土地上有

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路0號三合院平房（下稱系爭平

房）及搭建圍牆種植樹木等，系爭平房之納稅義務人登記為

被告黃昆源及訴外人黃昆煌，而黃昆煌已於107年4月22日死

亡，其就系爭平房之事實上處分權係由被告黃智偉、黃添鴻

繼承取得，是1458地號土地及土地上之系爭平房及相關地上

物現均屬被告所共有，而經測量結果系爭平房有如附圖A部

分占用到1459地號土地，如附圖B部分占用到原告共有之149

8地號土地，另房屋外圍之磚造圍牆亦有占用到1498地號及1

499地號土地，已妨害原告所有權之行使，爰依民法第767條

第1項、第821條之規定，請求被告將有占用到原告土地部分

之平房及圍牆拆除，並將所占用之土地騰空返還原告及全體

共有人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將1459地號土地上如附圖所

示編號A部分、面積22.11平方公尺之平房拆除，將上開占用

土地返還原告及全體共有人。㈡被告應將1498地號、1499地

號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B部分、面積2.55平方公尺之平房

及實體紅線位置所示之圍牆拆除，並將占用之土地返還原告

及全體共有人。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方面：

　㈠被告黃昆源、黃智偉答辯略以：系爭平房已經100多年了，

先前納稅義務人係訴外人黃昆煌及被告黃昆源，黃昆煌死亡

後由被告黃智偉、黃添鴻繼承取得黃昆源之權利，是系爭平

房現係被告共有無意見，如有占用到原告之土地，願意拆除

等語。

　㈡被告黃添鴻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

或陳述。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系爭3筆土地為原告與其他人所共有，相鄰之同段1

458地號土地及土地上之系爭平房為被告所共有，系爭平房

及房屋外圍之紅磚圍牆有占用到原告所共有之系爭3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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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占用情形為如附圖所示編號A部分面積22.11平方公尺、

編號B部分面積2.55平方公尺之土地，及紅色實線所示之圍

牆等事實，業據提出系爭3筆土地及同段1458地號土地之空

照圖、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地籍圖謄本、現況照片、黃昆

煌之繼承系統表、除戶戶籍謄本及繼承人戶籍謄本為憑，並

經本院於114年9月24日會同臺南市麻豆地政事務所測量人員

履勘現場查明屬實，有勘驗測量筆錄、現場照片及土地複丈

成果圖即附圖在卷可稽，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自堪信原告上

開主張為真實。

　㈡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

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各共有人對於第三

人，得就共有物之全部為本於所有權之請求。但回復共有物

之請求，僅得為共有人全體之利益為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

前段、中段、第821條分別定有明文。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

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

條前段亦定有明文。又以無權占有為原因，請求返還土地

者，占有人對土地所有權存在之事實無爭執，而僅以非無權

占有為抗辯者，土地所有權人對其土地被無權占有之事實無

舉證責任，占有人自應就其取得占有係有正當權源之事實證

明之。被告所共有之系爭平房及平房外圍所搭建之紅磚圍牆

經測量有如附圖所示之編號A、B部分及紅色實線所示之圍牆

占用到系爭3筆土地，已經本院認定如上，而到庭被告對於

原告的請求已表示不爭執願意配合拆除，未到庭之被告黃添

鴻經通知並未提出任何事證證明有合法之占用權源，則原告

主張系爭平房及圍牆係無權占有系爭3筆土地，自為可採。

從而，原告依前開規定，請求被告將系爭平房有占用到1459

地號（即如附圖所示編號A、面積22.11平方公尺部分）及占

用到1498地號（即如附圖所示編號B、面積2.55平方公尺）

部分拆除，及將附圖中坐落在1498、1499地號土地上之紅色

實線所示之圍牆拆除，並將上開所占用到原告之土地部分騰

空返還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核屬有據，自應准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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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綜上所述，原告請求被告應將1459地號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

號A部分、面積22.11平方公尺之平房拆除；將1498地號土地

上如附圖所示編號B部分、面積2.55平方公尺之平房拆除及

將1498、1499地號土地上如附圖紅色實線所示之圍牆拆除，

並將上開所占用之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

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係屬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簡易訴訟事件，所為被告

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應依職權

宣告假執行。原告雖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惟其

聲請不過促請法院職權發動，本院自無庸就其聲請而為准駁

之裁判。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如預

供相當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6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柳營簡易庭

　　　　　　　　　　　　　　　　　法　官　童來好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

上訴理由（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6　　日

　　　　　　　　　　　　　　　　　書記官 余玫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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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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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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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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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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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weight: b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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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sor: po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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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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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acity: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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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ight: 15px;
    width: 15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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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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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rco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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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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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柳營簡易庭民事判決
114年度營簡字第522號
原      告  簡文章  
訴訟代理人  林奕翔律師
被      告  黃昆源  




            黃智偉  


            黃添鴻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拆屋還地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2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將坐落臺南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A部分、面積22.11平方公尺之平房拆除，並將上開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
二、被告應將坐落臺南市○○區○○○段0000○0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B部分、面積2.55平方公尺之平房及如附圖所標示之實體紅線所示之圍牆拆除，並將上開所占用之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42,97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被告黃添鴻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坐落臺南市○○區○○○段0000○0000○0000地號土地（下分稱1459地號土地、1498地號土地、1499地號土地，合稱系爭3筆土地）為原告與其他共有人所共有，原告之應有部分分別為2分之1、6分之1、18分之1。與系爭3筆土地相鄰之同段1458地號土地上為被告所共有，上開土地上有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路0號三合院平房（下稱系爭平房）及搭建圍牆種植樹木等，系爭平房之納稅義務人登記為被告黃昆源及訴外人黃昆煌，而黃昆煌已於107年4月22日死亡，其就系爭平房之事實上處分權係由被告黃智偉、黃添鴻繼承取得，是1458地號土地及土地上之系爭平房及相關地上物現均屬被告所共有，而經測量結果系爭平房有如附圖A部分占用到1459地號土地，如附圖B部分占用到原告共有之1498地號土地，另房屋外圍之磚造圍牆亦有占用到1498地號及1499地號土地，已妨害原告所有權之行使，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第821條之規定，請求被告將有占用到原告土地部分之平房及圍牆拆除，並將所占用之土地騰空返還原告及全體共有人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將1459地號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A部分、面積22.11平方公尺之平房拆除，將上開占用土地返還原告及全體共有人。㈡被告應將1498地號、1499地號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B部分、面積2.55平方公尺之平房及實體紅線位置所示之圍牆拆除，並將占用之土地返還原告及全體共有人。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方面：
　㈠被告黃昆源、黃智偉答辯略以：系爭平房已經100多年了，先前納稅義務人係訴外人黃昆煌及被告黃昆源，黃昆煌死亡後由被告黃智偉、黃添鴻繼承取得黃昆源之權利，是系爭平房現係被告共有無意見，如有占用到原告之土地，願意拆除等語。
　㈡被告黃添鴻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系爭3筆土地為原告與其他人所共有，相鄰之同段1458地號土地及土地上之系爭平房為被告所共有，系爭平房及房屋外圍之紅磚圍牆有占用到原告所共有之系爭3筆土地，占用情形為如附圖所示編號A部分面積22.11平方公尺、編號B部分面積2.55平方公尺之土地，及紅色實線所示之圍牆等事實，業據提出系爭3筆土地及同段1458地號土地之空照圖、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地籍圖謄本、現況照片、黃昆煌之繼承系統表、除戶戶籍謄本及繼承人戶籍謄本為憑，並經本院於114年9月24日會同臺南市麻豆地政事務所測量人員履勘現場查明屬實，有勘驗測量筆錄、現場照片及土地複丈成果圖即附圖在卷可稽，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自堪信原告上開主張為真實。
　㈡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各共有人對於第三人，得就共有物之全部為本於所有權之請求。但回復共有物之請求，僅得為共有人全體之利益為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第821條分別定有明文。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亦定有明文。又以無權占有為原因，請求返還土地者，占有人對土地所有權存在之事實無爭執，而僅以非無權占有為抗辯者，土地所有權人對其土地被無權占有之事實無舉證責任，占有人自應就其取得占有係有正當權源之事實證明之。被告所共有之系爭平房及平房外圍所搭建之紅磚圍牆經測量有如附圖所示之編號A、B部分及紅色實線所示之圍牆占用到系爭3筆土地，已經本院認定如上，而到庭被告對於原告的請求已表示不爭執願意配合拆除，未到庭之被告黃添鴻經通知並未提出任何事證證明有合法之占用權源，則原告主張系爭平房及圍牆係無權占有系爭3筆土地，自為可採。從而，原告依前開規定，請求被告將系爭平房有占用到1459地號（即如附圖所示編號A、面積22.11平方公尺部分）及占用到1498地號（即如附圖所示編號B、面積2.55平方公尺）部分拆除，及將附圖中坐落在1498、1499地號土地上之紅色實線所示之圍牆拆除，並將上開所占用到原告之土地部分騰空返還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核屬有據，自應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請求被告應將1459地號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A部分、面積22.11平方公尺之平房拆除；將1498地號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B部分、面積2.55平方公尺之平房拆除及將1498、1499地號土地上如附圖紅色實線所示之圍牆拆除，並將上開所占用之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係屬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簡易訴訟事件，所為被告 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原告雖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惟其聲請不過促請法院職權發動，本院自無庸就其聲請而為准駁之裁判。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如預供相當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6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柳營簡易庭
　　　　　　　　　　　　　　　　　法　官　童來好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6　　日
　　　　　　　　　　　　　　　　　書記官 余玫萱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柳營簡易庭民事判決

114年度營簡字第522號

原      告  簡文章  

訴訟代理人  林奕翔律師

被      告  黃昆源  





            黃智偉  



            黃添鴻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拆屋還地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29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將坐落臺南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所示

    編號A部分、面積22.11平方公尺之平房拆除，並將上開土地

    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

二、被告應將坐落臺南市○○區○○○段0000○0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

    所示編號B部分、面積2.55平方公尺之平房及如附圖所標示

    之實體紅線所示之圍牆拆除，並將上開所占用之土地騰空返

    還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42,970元

    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被告黃添鴻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

    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

    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坐落臺南市○○區○○○段0000○0000○0000地號土地

    （下分稱1459地號土地、1498地號土地、1499地號土地，合

    稱系爭3筆土地）為原告與其他共有人所共有，原告之應有

    部分分別為2分之1、6分之1、18分之1。與系爭3筆土地相鄰

    之同段1458地號土地上為被告所共有，上開土地上有門牌號

    碼臺南市○○區○○路0號三合院平房（下稱系爭平房）及搭建

    圍牆種植樹木等，系爭平房之納稅義務人登記為被告黃昆源

    及訴外人黃昆煌，而黃昆煌已於107年4月22日死亡，其就系

    爭平房之事實上處分權係由被告黃智偉、黃添鴻繼承取得，

    是1458地號土地及土地上之系爭平房及相關地上物現均屬被

    告所共有，而經測量結果系爭平房有如附圖A部分占用到145

    9地號土地，如附圖B部分占用到原告共有之1498地號土地，

    另房屋外圍之磚造圍牆亦有占用到1498地號及1499地號土地

    ，已妨害原告所有權之行使，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第82

    1條之規定，請求被告將有占用到原告土地部分之平房及圍

    牆拆除，並將所占用之土地騰空返還原告及全體共有人等語

    。並聲明：㈠被告應將1459地號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A部分

    、面積22.11平方公尺之平房拆除，將上開占用土地返還原

    告及全體共有人。㈡被告應將1498地號、1499地號土地上如

    附圖所示編號B部分、面積2.55平方公尺之平房及實體紅線

    位置所示之圍牆拆除，並將占用之土地返還原告及全體共有

    人。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方面：

　㈠被告黃昆源、黃智偉答辯略以：系爭平房已經100多年了，先

    前納稅義務人係訴外人黃昆煌及被告黃昆源，黃昆煌死亡後

    由被告黃智偉、黃添鴻繼承取得黃昆源之權利，是系爭平房

    現係被告共有無意見，如有占用到原告之土地，願意拆除等

    語。

　㈡被告黃添鴻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

    或陳述。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系爭3筆土地為原告與其他人所共有，相鄰之同段14

    58地號土地及土地上之系爭平房為被告所共有，系爭平房及

    房屋外圍之紅磚圍牆有占用到原告所共有之系爭3筆土地，

    占用情形為如附圖所示編號A部分面積22.11平方公尺、編號

    B部分面積2.55平方公尺之土地，及紅色實線所示之圍牆等

    事實，業據提出系爭3筆土地及同段1458地號土地之空照圖

    、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地籍圖謄本、現況照片、黃昆煌之

    繼承系統表、除戶戶籍謄本及繼承人戶籍謄本為憑，並經本

    院於114年9月24日會同臺南市麻豆地政事務所測量人員履勘

    現場查明屬實，有勘驗測量筆錄、現場照片及土地複丈成果

    圖即附圖在卷可稽，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自堪信原告上開主

    張為真實。

　㈡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

    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各共有人對於第三人

    ，得就共有物之全部為本於所有權之請求。但回復共有物之

    請求，僅得為共有人全體之利益為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

    段、中段、第821條分別定有明文。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

    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

    前段亦定有明文。又以無權占有為原因，請求返還土地者，

    占有人對土地所有權存在之事實無爭執，而僅以非無權占有

    為抗辯者，土地所有權人對其土地被無權占有之事實無舉證

    責任，占有人自應就其取得占有係有正當權源之事實證明之

    。被告所共有之系爭平房及平房外圍所搭建之紅磚圍牆經測

    量有如附圖所示之編號A、B部分及紅色實線所示之圍牆占用

    到系爭3筆土地，已經本院認定如上，而到庭被告對於原告

    的請求已表示不爭執願意配合拆除，未到庭之被告黃添鴻經

    通知並未提出任何事證證明有合法之占用權源，則原告主張

    系爭平房及圍牆係無權占有系爭3筆土地，自為可採。從而

    ，原告依前開規定，請求被告將系爭平房有占用到1459地號

    （即如附圖所示編號A、面積22.11平方公尺部分）及占用到

    1498地號（即如附圖所示編號B、面積2.55平方公尺）部分

    拆除，及將附圖中坐落在1498、1499地號土地上之紅色實線

    所示之圍牆拆除，並將上開所占用到原告之土地部分騰空返

    還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核屬有據，自應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請求被告應將1459地號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

    號A部分、面積22.11平方公尺之平房拆除；將1498地號土地

    上如附圖所示編號B部分、面積2.55平方公尺之平房拆除及

    將1498、1499地號土地上如附圖紅色實線所示之圍牆拆除，

    並將上開所占用之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

    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係屬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簡易訴訟事件，所為被告

     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應依職權

    宣告假執行。原告雖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惟其

    聲請不過促請法院職權發動，本院自無庸就其聲請而為准駁

    之裁判。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如預

    供相當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6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柳營簡易庭

　　　　　　　　　　　　　　　　　法　官　童來好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

上訴理由（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6　　日

　　　　　　　　　　　　　　　　　書記官 余玫萱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柳營簡易庭民事判決

114年度營簡字第522號

原      告  簡文章  

訴訟代理人  林奕翔律師

被      告  黃昆源  





            黃智偉  



            黃添鴻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拆屋還地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2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將坐落臺南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A部分、面積22.11平方公尺之平房拆除，並將上開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

二、被告應將坐落臺南市○○區○○○段0000○0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B部分、面積2.55平方公尺之平房及如附圖所標示之實體紅線所示之圍牆拆除，並將上開所占用之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42,97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被告黃添鴻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坐落臺南市○○區○○○段0000○0000○0000地號土地（下分稱1459地號土地、1498地號土地、1499地號土地，合稱系爭3筆土地）為原告與其他共有人所共有，原告之應有部分分別為2分之1、6分之1、18分之1。與系爭3筆土地相鄰之同段1458地號土地上為被告所共有，上開土地上有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路0號三合院平房（下稱系爭平房）及搭建圍牆種植樹木等，系爭平房之納稅義務人登記為被告黃昆源及訴外人黃昆煌，而黃昆煌已於107年4月22日死亡，其就系爭平房之事實上處分權係由被告黃智偉、黃添鴻繼承取得，是1458地號土地及土地上之系爭平房及相關地上物現均屬被告所共有，而經測量結果系爭平房有如附圖A部分占用到1459地號土地，如附圖B部分占用到原告共有之1498地號土地，另房屋外圍之磚造圍牆亦有占用到1498地號及1499地號土地，已妨害原告所有權之行使，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第821條之規定，請求被告將有占用到原告土地部分之平房及圍牆拆除，並將所占用之土地騰空返還原告及全體共有人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將1459地號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A部分、面積22.11平方公尺之平房拆除，將上開占用土地返還原告及全體共有人。㈡被告應將1498地號、1499地號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B部分、面積2.55平方公尺之平房及實體紅線位置所示之圍牆拆除，並將占用之土地返還原告及全體共有人。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方面：

　㈠被告黃昆源、黃智偉答辯略以：系爭平房已經100多年了，先前納稅義務人係訴外人黃昆煌及被告黃昆源，黃昆煌死亡後由被告黃智偉、黃添鴻繼承取得黃昆源之權利，是系爭平房現係被告共有無意見，如有占用到原告之土地，願意拆除等語。

　㈡被告黃添鴻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系爭3筆土地為原告與其他人所共有，相鄰之同段1458地號土地及土地上之系爭平房為被告所共有，系爭平房及房屋外圍之紅磚圍牆有占用到原告所共有之系爭3筆土地，占用情形為如附圖所示編號A部分面積22.11平方公尺、編號B部分面積2.55平方公尺之土地，及紅色實線所示之圍牆等事實，業據提出系爭3筆土地及同段1458地號土地之空照圖、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地籍圖謄本、現況照片、黃昆煌之繼承系統表、除戶戶籍謄本及繼承人戶籍謄本為憑，並經本院於114年9月24日會同臺南市麻豆地政事務所測量人員履勘現場查明屬實，有勘驗測量筆錄、現場照片及土地複丈成果圖即附圖在卷可稽，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自堪信原告上開主張為真實。

　㈡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各共有人對於第三人，得就共有物之全部為本於所有權之請求。但回復共有物之請求，僅得為共有人全體之利益為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第821條分別定有明文。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亦定有明文。又以無權占有為原因，請求返還土地者，占有人對土地所有權存在之事實無爭執，而僅以非無權占有為抗辯者，土地所有權人對其土地被無權占有之事實無舉證責任，占有人自應就其取得占有係有正當權源之事實證明之。被告所共有之系爭平房及平房外圍所搭建之紅磚圍牆經測量有如附圖所示之編號A、B部分及紅色實線所示之圍牆占用到系爭3筆土地，已經本院認定如上，而到庭被告對於原告的請求已表示不爭執願意配合拆除，未到庭之被告黃添鴻經通知並未提出任何事證證明有合法之占用權源，則原告主張系爭平房及圍牆係無權占有系爭3筆土地，自為可採。從而，原告依前開規定，請求被告將系爭平房有占用到1459地號（即如附圖所示編號A、面積22.11平方公尺部分）及占用到1498地號（即如附圖所示編號B、面積2.55平方公尺）部分拆除，及將附圖中坐落在1498、1499地號土地上之紅色實線所示之圍牆拆除，並將上開所占用到原告之土地部分騰空返還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核屬有據，自應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請求被告應將1459地號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A部分、面積22.11平方公尺之平房拆除；將1498地號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B部分、面積2.55平方公尺之平房拆除及將1498、1499地號土地上如附圖紅色實線所示之圍牆拆除，並將上開所占用之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係屬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簡易訴訟事件，所為被告 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原告雖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惟其聲請不過促請法院職權發動，本院自無庸就其聲請而為准駁之裁判。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如預供相當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6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柳營簡易庭

　　　　　　　　　　　　　　　　　法　官　童來好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6　　日

　　　　　　　　　　　　　　　　　書記官 余玫萱



　　



